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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

2006年度公益活動徵求企劃書
活動目的
社會大環境貧富、城鄉差異漸趨擴大，整體社會資源尚未做到合理分配，加上近年天災及失業、家庭或婚姻問題等因素，以致兒(學)童生活堪慮者日眾，兒(學)童因無力繳納註冊費、書籍費而失學，或付不出營養午餐費用的新聞，時有所聞，若兒(學)童因故傷病或殘疾者，更是弱勢中之弱勢，無法獲得應有之照顧。

本中心秉於回饋社會之宗旨，將鼓勵偏遠地區小學單位，提出申請企劃書，協助國內弱勢兒(學)童之照顧，並鼓勵偏遠地區小學單位與長期支持或服務該校之大專院校系所、學生社團合作，讓弱勢兒(學)童之照顧更趨完善。
活動時間
預訂為2006年10月至2007年01月。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活動方式
本活動將公開徵求與本中心公益活動目的相關之計畫案，經評選後，補助入選之申請單位最高新台幣貳拾伍萬元金額，以執行該計畫案，並於計畫案執行完成之後，公開展示相關活動成果。
活動辦法
1. 申請資格
· 台灣地區各縣市偏遠地區國小及相關單位。
2. 受理申請時間
· 本活動辦法正式公告後即開始接受計畫案申請至民國2006年11月24日止。
3. 申請流程
· 申請文件包含
· 活動經費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 活動計劃書
· 其他輔佐證明文件(如學生社團、系學會等相關組織學校登記文件或相關證明，詳閱活動辦法第五點)等
· 計畫案申請採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報名。
· 採郵寄方式報名：申請單位應檢附上述資料正本，於2006年11月24日前(郵戳為憑)，掛號郵寄至1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9號4樓之2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國關組 收。
· 採電子郵件方式報名：申請單位可先檢附活動申請表及活動計劃書，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ia@twnic.net.tw，再將申請表正本及其他輔佐證明文件正本於2006年11月24日前(郵戳為憑)，以掛號方式郵寄至1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9號4樓之2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國關組 收。
4. 審查原則
· 本中心將組成審查小組，選出受補助單位。
· 評分項目
· 申請單位企劃之內容應符合本次活動主題。
· 審查將以活動企劃書為主，包括
· 活動內容[40%]

· 活動規劃及執行(含預算規劃，詳閱活動辦法第五點)[30%]

· 活動預期效益[30%]

· 審查小組得視狀況，邀請申請單位進行口頭簡報/提案說明。
5. 經費規劃及補助
· 本活動經費將專款專用，不得使用於申請書所列活動項目以外之項目，未依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經費補助資格，受補助單位應依規定繳回所有補助款項。
· 申請單位所提之活動經費規畫，使用於直接兒(學)童照顧項目者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50%)；其餘經費得使用於申請單位與大專院校系所、學生社團所共同辦理之兒(學)童照顧活動項目，申請單位須於申請表中詳列大專院校系所、學生社團之相關資訊，與提供大專院校系所、學生社團之學校登記文件證明。
· 申請單位之活動企劃書通過審查之後，主辦單位將撥付補助經費款項給申請單位。
· 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結案，檢附經費支出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二]及活動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三]等相關文件寄回主辦單位。經費支出之原始憑證，請自行留存、整理，以配合相關單位查核。
6. 其他注意事項
· 本中心業務承辦單位及審查小組將不定時派員訪視各單位活動執行概況，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提供活動相關資料，以做為後續活動結案審核之參考。
·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派員參加受補助單位會議及結案報告暨表揚會議。
· 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據企劃內容及經費規畫執行各項活動。如需變更原企劃之活動內容，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執行前告知主辦單位，並取得主辦單位之同意，方可變更。未依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經費補助資格，受補助單位應依規定繳回所有補助款項。
· 受補助單位應注意活動場地及活動設計之安全性，並於活動期間投保傷害保險或公共意外責任險等必要之保險。
· 智慧財產權規定事項
· 受補助單位之企劃案及活動期間出版品(含活動文宣、場地佈置、活動手冊等)不得抄襲他人之商標、智慧財產權，包括專利、營業秘密、著作權、商標表徵、工業設計或著作人格權等。
· 若受補助單位違反前項規定或遇有第三人主張侵權，主辦單位將有權取消經費補助資格，受補助單位應依規定繳回所有補助款項，並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 受補助單位之活動文宣、場地佈置、活動手冊等文件需將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列為活動指導單位。
活動時程
	時間
	工作項目

	年
	月 份
	

	2006年
	10月
	· 10月20日起公告/宣傳徵求企劃書

	
	11月
	· 11月24日企畫書截止收件
· 11月30日前完成評選，及活動執行

	
	12月
	

	2007年
	01月
	· 1月中下旬前活動結案及核銷


附註
附件一  活動經費申請表 (內容超出一頁時，請自行複製該表格)

	活動名稱
	

	活動進行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活動目標
	

	活動執行方式
	(請條列簡述，另附詳細計畫書)

	經費概算
	擬向本專案申請補助經費: (另附詳細經費預算表)

	
	新台幣                                              元

	申請單位相關資訊
	申請單位名稱
	

	
	計畫負責人姓名及職稱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傳真
	

	
	E-mail
	

	活動共同執行之大專院校系所、學生社團相關資訊
	社團名稱
	

	
	學校名稱
	

	
	社團負責人姓名及職稱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傳真
	

	
	E-mail
	

	申請單位
蓋章處
	


附件二  經費支出明細表 (內容超出一頁時，請另自行複製該表格)

活動名稱：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科  目
	預算金額
	實付金額
	實付金額累計
	餘  額
	備  註

	
	
	
	
	
	

	
	
	
	
	
	

	
	
	
	
	
	

	
	
	
	
	
	

	
	
	
	
	
	

	
	
	
	
	
	

	
	
	
	
	
	

	
	
	
	
	
	

	
	
	
	
	
	

	
	
	
	
	
	

	
	
	
	
	
	

	合  計
	
	
	
	
	

	
	小學單位蓋章處

	計畫負責人
簽章
	
	

	製表人
簽章
	
	


附件三

活動成果報告 

[格式如下]

· 申請單位名稱
· 計畫負責人姓名及職稱
· 申請單位聯絡方式(電話/傳真/電子郵件)
· 活動共同執行之大專院校系所、學生社團名稱
· 學校名稱
· 社團簡介

· 社團聯絡人
· 社團聯絡方式(電話/傳真/電子郵件)
· 活動計畫名稱

· 活動目的

· 活動執行概況

· 活動成果

· 活動紀錄(如照片等)

· 經費執行概況

· 活動執行效益評估

· 結論與建議

